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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持证上岗”的是与非

主持人:

近日有媒体报道， 浙江省教育厅 6 月 30 日向浙江省人大

代表作出的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杭 111 号建议的答

复》 中提道， 杭州市上城区推行 “星级家长执照”， 对 “父母

持证上岗” 进行了有效探索。 计划 2021 年秋季学期开始， 将

在浙江数字家长学校试行家长学习积分制， 待时机成熟时在全

省推行， 这一消息迅速登上热搜。

难道身为父母和家长， 将来真的也要 “持证上岗” 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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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南方都市报》 报道， 当

家长有必要考 “证” 吗？ 近期，

浙江省教育厅给一位人大代表的

建议答复将 “父母持证上岗” 的
话题再次推上热搜。

6 月 30 日， 浙江省教育厅

公开答复浙江省人大代表丁杭缨
关于在全省推广 “父母持证上

岗” 的建议。

答复称， 将借鉴杭州上城区
“星级家长执照” 的探索， 计划

从 2021 年秋季学期开始在浙江
数字家长学校试行家长学习积分

制， 待时机成熟时在全省推广。

记者了解到， 上述 “星级家

长执照 ” 为杭州市上城区于

2017 年首创推出， 该工程依托
学习平台开设线上课程， 家长完

成学习后即可获得积分， 达到一
定积分后， 家长会获得不同等级

的 “家长执照”。

而无论是早期探索的 “星级
家长执照” 还是即将推行的 “家

长学习积分制”， 都未有强制家
长学习、 考证的明确要求。 “持

证上岗” 的说法也类似于奖励，

目的还在于鼓励家长积极学习。

在 “星级家长执照 ” 平台

上， 系统按照 0 至 15 岁年龄划

分为早教、 幼教、 小学低中、 小

学中高、 中学五个阶段， 家长可
选择不同阶段来学习课程并获得

相应积分， 修满 100 分并通过
测试便可获得一颗星 ； 修满

500 分便能成为五星级家长。

公开报道显示， 这五个阶段
中的线上线下课程近五千门， 包

含亲子沟通、 技能培养、 科学育
儿、 传统文化等多类别的内容，

每个阶段的课程又具有针对性和

实用性 ， 如在 0 至 3 岁阶段 ，

家长们就可以了解到从备孕到孩

子上幼儿园前多个时间段的相关
知识。 这些课程主要由上城区的

育儿、 健康专家和名校名师参与

录制， 同时也会引入全国各地各
领域权威专家的教育视频。

家长除了可以利用碎片时间
进行线上学习外， 上城区也鼓励

家长参与线下活动， 该平台在各

大幼儿园、 中小学、 社区开设了
各类线下亲子活动、 杭州本土历

史文化体验活动以及培训讲座，

邀请家长和孩子们来参加。

此外， 在省级层面， 2018

年， 浙江还建成了 “浙江家长学
校” 平台， 是全国省级层面发布

的首个家长学校全媒体平台。

不过， 即使未提到有任何强

制性规定， 浙江此次拟推行家长
学习积分制仍在网上引发了争

论。 有家长认为这是福利， 应该
予以支持。 也有网友认为会在无

形中增加父母的学习焦虑。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
儿童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孙宏艳

看来， 让家长持证上岗的目的并
非在于发证， 而应该不断提升家

长的教育能力， 更好陪伴孩子成

长。 她认为浙江推行积分学制是
一种很好的尝试 ， 值得鼓励 。

“家长的教育素质决定了孩子的
成长高度， 如果家长不懂一些科

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很难做好

家庭教育。”

记者关注到， 今年 1 月 20

日， 家庭教育法 （草案） 正式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 其中明确指出，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应当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

自觉学习家庭教育知识， 特别是
在孕期和未成年人进入婴幼儿照

户服务机构、 幼儿园、 中小学校

等重要节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学
习， 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

提高家庭教育能力。

浙江出招探索“家长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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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不能“下岗”但监护资格可以被撤销

李晓茂： “家长” 是一种身

份， 而不是一种职业。

作为家长的权利义务由法律

直接规定， 这些权利义务是基于

身份而取得的， 因此法律层面不

可能规定家长必须 “持证上岗”，

无证也不可能 “下岗”。

我认为， 相关表述可能主要

是为了便于人们的理解、 引起公

众的关注， 但无论父母还是家长

“持证上岗” 这一表述显然是不严

谨的。

当然， 在法律层面家长也是可

以 “下岗” 的， 但是同样地， 这种

情况准确来说是剥夺家长的监护

权、 撤销家长的监护资格， 而不是

“下岗”。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监护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根

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 撤销

其监护人资格， 安排必要的临时监

护措施， 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其中包括

“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

的行为； 怠于履行监护职责， 或者

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

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 导致

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 实施严重

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

为”。

在法律层面家长也是可以 “下岗” 的， 但是这种情况准确来说是剥夺家长的监护权、 撤销家长的监护

资格。

潘轶： 身为父母对于孩子的权

利义务， 都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

比如 《民法典》 明确规定： 父

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 教育和

保护的义务。 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

赡养、 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父母是

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民法典》 还规定： 父母与子

女间的关系 ， 不因父母离婚而消

除。 离婚后， 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

直接抚养， 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 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

养、 教育、 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也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 接

受家庭教育指导 ， 创造良好 、 和

睦、 文明的家庭环境。

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年家庭成员

应当协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抚养 、 教育和保护未成年

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应当履行下列监护职责： （一）

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 健康、 安全

等方面的保障； （二） 关注未成年

人的生理、 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

（三） 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

法、 勤俭节约， 养成良好的思想品

德和行为习惯； （四） 对未成年人

进行安全教育， 提高未成年人的自

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五） 尊重未

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 保障适龄未

成年人依法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六） 保障未成年人休息、 娱乐和

体育锻炼的时间， 引导未成年人进行

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七） 妥善管

理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 （八） 依

法代理未成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九） 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的不良行

为和违法犯罪行为 ， 并进行合理管

教 ； （十 ） 其他应当履行的监护职

责。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 虐待、 遗

弃、 非法送养未成年人或者对未成年

人实施家庭暴力； （二） 放任、 教唆

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

为； （三） 放任、 唆使未成年人参与

邪教、 迷信活动或者接受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 极端主义等侵害； （四）

放任 、 唆使未成年人吸烟 （含电子

烟， 下同）、 饮酒、 赌博、 流浪乞讨

或者欺凌他人； （五） 放任或者迫使

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失学、

辍学 ； （六 ） 放任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 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

康的图书、 报刊、 电影、 广播电视节

目、 音像制品、 电子出版物和网络信

息等； （七） 放任未成年人进入营业

性娱乐场所、 酒吧、 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

所； （八） 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从

事国家规定以外的劳动 ； （九 ） 允

许、 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为未成年

人订立婚约； （十） 违法处分、 侵吞

未成年人的财产或者利用未成年人牟

取不正当利益； （十一） 其他侵犯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 财产权益或者不依

法履行未成年人保护义务的行为。

家长的权利义务由法律规定

《民法典》明确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

务。

和晓科： 从法律角度来看， 特

定职业或者工作岗位要求 “持证上

岗” 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根据 《行政许可法》， 下列事

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 其中包括

“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

利益的职业、 行业， 需要确定具备

特殊信誉、 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

等资格、 资质的事项”。

比如， 从事律师、 注册会计师职

业就需要相应的行政许可， 也就是必

须 “持证上岗”， 这是由 《律师法 》

《注册会计师法》 明确规定的。

同时， 相关法律对于设定行政许

可和岗位准入资格都有相应的规范，

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

“持证上岗”须有法律依据

从法律角度来看，特定职业或者工作岗位要求“持证上岗”必须有相

应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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